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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经营性用地供后调整规划条件
补缴地价款问题的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相关部门：
    我市城镇基准地价等土地价格已于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在新地价执行前，已供应的经营性项目用地经市规划局批准调整规划条件后，由市国土局依据调整后新的规划条件办理用地相关审批手续，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补缴地价款按以下原则进行核定：
一、对2010年1月11日《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更新吉林市城区基准地价等土地价格的通知》（吉市政发〔2010〕1号）实施以前，市规划局批准调整规划条件的，以市国土局同意补缴地价时点作为评估基准日（下同），按该时点新、旧规划条件地面地价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原为净地挂牌出让）或土地出让金（原为毛地挂牌出让）计算差价，核算补缴地价款；文件实施以后，市规划局批准调整规划条件的，按照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试行）》（国土资厅发〔2013〕20号）有关规定执行。
已出让土地因调整容积率需评估补缴地价款的，若调整前原容积率低于1，可按新容积率规划条件下评估期日的楼面地价乘以新增建筑面积确定应补缴的地价款。对列入市县政府旧城区成片改造、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地块，政府主动调整涉及多宗土地的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评估应补缴地价款时，楼面地价可按新容积率规划条件下评估期日的楼面地价确定。
二、经市规划局批准调整增加地下土地使用权面积的建设项目，按照原土地出让时的同级别相应用途基准地价比例补缴（地下一层按20%、地下二层按10%、地下三层及三层以下的按5%）。原土地出让时地下参与地上土地面积分摊的，不再参与分摊，独立核算补缴地价款，原批准用途不变。
三、经市相关部门批准调整配建廉租住房或社区用房等划拨土地面积的建设项目，因增加划拨土地面积导致出让土地面积减少的，不再退还土地出让金；因减少划拨土地面积导致出让土地面积增加的，出让土地面积增加部分按相应用途的评估土地出让金价格测算补缴地价款。
四、经市规划局批准增加小幅土地面积的建设项目，分别对增加土地部分和原出让土地部分的建筑和用地指标计算分摊。土地面积增加部分，按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计算补缴地价款；原出让范围土地面积部分，用途、容积率或用途面积分摊比发生变化的，单独测算补缴地价款。
五、在规划调整建设项目测算补缴地价款中，土地面积、用途、容积率、地下建筑调整的，各项测算结果互不冲抵，正值缴纳，负值归零。
六、规划核实时，用地范围未发生改变，规划条件微调的（建筑面积3‰范围内）及容积率降低且新、旧用途不发生改变或商业用途减少、住宅用途增加的（包括土地分摊面积），不再进行规划调整用地审批，按规划核实实际建筑面积直接签订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容积率降低且商业分摊土地面积增加、住宅分摊土地面积减少的，仍需办理规划调整用地审批手续。
七、原已出让并取得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证的独立商业开发项目，经规划局批准扩建增加容积率的，按照《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吉市政发〔2015〕14号）文件执行。
八、原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地的建设项目调整规划条件的，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九、此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2月27日 
